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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中卫市宣和镇天景山天主峰灰石矿矿山生态修复治理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
	中卫市沙坡头区宣和镇
	中卫市沙坡头区自然资源局
	中环科工（宁夏）生态环境设计院有限公司
	中卫市宣和镇天景山天主峰灰石矿矿山生态修复治理项目位于中卫市沙坡头区宣和镇，生态修复治理面积为34.44公顷。主要工程措施为地形地貌恢复工程、截排水工程和生态恢复工程。建设内容为坡面修整，渣石清理，场区平整，建设截水埂、导流槽，覆土，穴播种草等。项目总投资266.64万元，全部为环保投资。






	（1） 大气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bookmark: _GoBack]严格控制施工范围，施工现场设置围挡，加强施工场地及便道的洒水降尘；物料及临时堆土采取围挡、遮盖等措施，土方实施湿法作业并及时洒水抑尘；物料运输车辆须加盖篷布，控制车速，合理选择运输路线，严禁超载及沿途运料撒漏，确保场界颗粒物排放浓度须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 1996）表2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二）水环境污染防治措施
施工期生活污水依托周边村庄旱厕处理，粪污定期清掏外运处置。车辆冲洗废水经临时沉淀池处理后用于治理区洒水抑尘，不外排。
（三）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加强施工管理，选用低噪声设备与工艺，合理安排机械噪声作业时段，定期对设备进行保养维护，采取消声、减振等措施，加强对运输车辆管理与控制。采取限速行驶、禁止鸣笛等综合降噪措施，施工场界噪声须满足《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25）中的限值要求。
（四）固体废物处置措施
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集中分类收集后送至邻近村庄生活垃圾收集点，由当地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置。
（五）环境管理措施及生态保护措施
严格控制施工范围，优化施工布置和工艺，合理安排施工路线，做好施工期间临时防护措施。科学安排施工时间，加强施工活动管理，建立健全现场管理责任制；严格控制施工红线，减少对区域动植物的影响，采取相应措施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持或修复生态功能系统；施工期加强水土流失防治，最大限度控制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生态保护措施，强化环境管理，施工结束后及时对临时施工区占地及施工扰动区域进行清理、平整和植被恢复。

	2
	永康镇双达村15MW驭风行动助力乡村振兴风电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
	中卫市沙坡头区永康镇、宣和镇
	中广核新能源（中卫）有限公司
	宁夏竭诚环保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项目建设地点位于中卫市沙坡头区永康镇、宣和镇，总占地面积23052平方米。项目建设总装机容量15兆瓦风电机组、箱变、开关站、场区集电线路及配套设施；共安装3台5兆瓦风电机组，新建一座10千伏开关站，通过1回10千伏架空线路接入丹阳110千伏变电站10千伏侧。项目总投资6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15万元，占总投资的1.92 %。

	（一）大气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严格控制施工范围，施工现场设置围挡，加强施工场地及便道的洒水降尘；物料及临时堆土采取围挡、遮盖等措施，土方实施湿法作业并及时洒水抑尘；物料运输车辆须加盖篷布，控制车速，合理选择运输路线，车辆出入前进行清洗，严禁超载及沿途运料撒漏，确保场界颗粒物排放浓度须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二）水环境污染防治措施
施工废水经临时沉淀池沉淀后循环使用，不外排；施工人员生活污水经环保旱厕处理，旱厕定期清掏外运。
（三）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加强施工管理，选用低噪声设备与工艺，合理安排机械噪声作业时段，加强对运输车辆管理与控制。采取限速行驶、禁止鸣笛等综合降噪措施，施工场界噪声须满足《建筑施工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25）中的限值要求。运营期选用低噪声设备，风机选用隔音防振型，变速齿轮箱为降噪型，叶片选用减速叶片等措施，厂界噪声须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1类区标准要求。
（四）固体废物处置措施
施工人员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置；本项目建筑垃圾中废钢筋、铁块等能回收的全部回收外售，不能回收的定期运至当地指定的场所处置，本项目施工期土石方挖填平衡，不设置弃土场。运营期废润滑油、废变压器油、废含油抹布及废铅酸蓄电池统一收集后暂存于危废贮存库，定期交由有危险废物处理资质的单位安全处置。项目服务期满后固体废物主要包括废变压器油、风电机组各部件（包括塔基、风机和叶片）、淘汰的箱变部件和废铅酸蓄电池。废变压器油和废铅酸蓄电池委托有资质的单位现场收集带走处置，风电机组各部件和淘汰的箱变部件外售第三方单位拆解综合利用。
（五）环境管理措施及生态保护措施
建立健全环境管理制度和环保岗位责任制，制定企业环境保护计划；加强项目运营期环境管理，按照要求做好事故油池的防渗工作；严格控制施工红线，减少对区域动植物的影响，采取相应措施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持或修复生态功能系统；施工期加强水土流失防治，最大限度控制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生态保护措施，施工结束后及时对临时施工区占地及施工扰动区域进行清理、平整和植被恢复。营运期按照监测计划，定期进行环境监测。

	3
	大唐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供应常乐500MW风电项目第二标段临时拌和站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
	中卫市沙坡头区兴仁镇兴仁村
	海原县宏顺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众旺达（宁夏）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项目建设地址位于中卫市沙坡头区兴仁镇兴仁村，临时总占地面积12257平方米。项目为大唐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供应常乐500MW风电项目建设过程配套的临时工程，运营期1年，所有产品只用于大唐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供应常乐500MW风电项目第二标段施工区，不外售。新建2条水泥混凝土生产线，运营期年产混凝土20万立方米。配套建设混凝土拌和楼、筒仓、堆料棚及其它附属设施。项目总投资1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75.05万元，占总投资的7.51%。
	（一）大气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站内运输道路全部硬化，物料采用苫布覆盖并定期洒水降尘；厂区设置车辆冲洗平台，控制汽车装载量并遮盖篷布，同时加强日常环境管理，及时洒水降尘。项目物料装卸在封闭堆料棚内进行，定期洒水降尘；原料上料采用密闭输送皮带；搅拌工序采用全封闭式拌和楼，搅拌机自带袋式除尘器，搅拌粉尘通过袋式除尘器处理后返回搅拌机；筒仓顶部配套脉冲除尘器，废气处理后经筒仓顶部排气口排放，颗粒物排放浓度须满足《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64/1995-2024）表2中的排放标准。食堂餐饮油烟经油烟净化系统处理后通过烟道排放，废气排放浓度须满足《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GB18483-2001）表2标准限值要求。
（二）水环境污染防治措施
车辆冲洗废水经厂区沉淀池沉淀后回用，不外排；食堂废水经隔油设施隔油后与生活污水一同进入化粪池处理，定期拉运至中卫市沙坡头区兴仁镇污水处理厂处理。
（三）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设备合理布局，选用低噪声设备，定期进行保养维护，加强对运输车辆管理与控制。通过基础减震、隔声、距离衰减等措施治理后，厂界噪声须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2类标准要求。
（四）固体废物处置措施
除尘器收尘灰收集后回用于生产；沉淀池沉渣经砂石分离机分离后收集回用于生产；废润滑油收集后暂存于危废贮存点，定期交由有危废处理资质单位安全处置；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理。
（五）环境管理措施及生态保护措施
建立健全环境管理制度，落实环保岗位责任，做好环境管理台账记录；加强环保设施的日常维护，确保稳定运行；进行分区防渗，严格落实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加强环境管理，做好项目运营期环境监测。项目服务期满后拆除混凝土生产线和临时建筑物设备，及时对临时区占地、扰动区域进行场地清理、平整、恢复植被等相应的生态恢复措施，确保项目区域生态环境逐步得到恢复。

	4
	宁夏中卫市深井勘查区西部区块水文地质补充勘探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
	中卫市沙坡头区香山乡
	宁夏煤炭勘察工程有限公司
	宁夏尚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建设地址位于中卫市沙坡头区香山乡，临时总占地面积15319.68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为布置7个水文地质钻孔进行水文地质补充勘探工作，总工程量约为4285米。各井场分别配套蓄水池、泥浆池、钻具区、材料区等储运工程，配套建设生活区、发电机室。项目总投资1180.97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03万元，占总投资的17.2%。
	（1） 大气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严格控制施工范围，施工现场设置围挡，加强施工场地及便道的洒水降尘；物料及临时堆土采取围挡、遮盖等措施，土方实施湿法作业并及时洒水抑尘；物料运输车辆须加盖篷布，控制车速，合理选择运输路线，严禁超载及沿途运料撒漏，确保场界颗粒物排放浓度须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 1996）表2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二）水环境污染防治措施
每座井场分别设置1座沉淀池，沉淀池内部进行分隔，分隔为一区、二区，其中，钻井废水经沉淀池（一区）处理后回用于钻井泥浆配置用水及钻井用水；洗井废水经沉淀池（二区）处理后回用于封井泥浆配置用水；抽水试验废水属于洁净原生地下水，直接回用于封井泥浆配置用水及场区、道路抑尘；每座井场分别配套1座移动式环保厕所，定期清掏用作农肥，产生的生活污水主要为盥洗废水，用于抑尘。
（三）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合理布局钻井现场，选用低噪声设备与工艺，合理安排机械噪声作业时段，定期对设备进行保养维护。加强施工管理，采取隔声、减振等措施。加强对运输车辆管理与控制，采取限速行驶、禁止鸣笛等综合降噪措施，施工场界噪声须满足《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25）中的限值要求。
（四）固体废物处置措施
钻井泥浆及岩屑暂存于泥浆池中，晾晒干化后运送至建材厂制砖；废弃包装袋、废防渗布集中收集后由钻井施工企业回收综合利用；建筑垃圾由企业分类回收再利用，不能回收利用的拉运至当地政府部门指定地点处置；废含油抹布、废润滑油、废润滑油桶集中收集后分类暂存于各井场危废贮存点内，钻井结束后交由有危废处理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各井场分别配套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设施，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交由附近垃圾转运站进行处置。
（五）环境管理措施及生态保护措施
严格控制施工范围，优化施工布置和工艺，合理安排施工路线，做好施工期间临时防护措施。合理制定施工计划，严格控制施工红线，减少对区域动植物的影响，采取相应措施保护生物多样性；施工期加强水土流失防治，最大限度控制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生态保护措施，强化环境管理，施工结束后对施工场地的废渣及一切废弃物资、设备及时清理，对临时占地内的土地及时回填、平整、压实，进行植被和景观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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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卫数据中心集群宣和片区水利工程
	环境影响报告表
	中卫市沙坡头区宣和镇
	宁夏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宁夏环境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建设地址位于中卫市沙坡头区宣和镇，总占地面积168910.6平方米。工程内容为新建1座处理规模为3万立方米/天的净水厂，铺设DN600原水管4.2千米，DN400-900配水管线3.84千米，外电线路2.3千米。本工程为中卫市数据中心集群宣和片区各用水企业提供生产及生活用水，净水工艺采用微絮凝+过滤+消毒工艺，配套建设配水井、一体化制水车间、加药加氯间、送水泵房、变配电间、反冲洗废水池、排泥池、清水池及污泥浓缩池等。项目总投资13615.61万元，其中环保投资88.36万元，占总投资的0.65%。

	（一）水环境污染防治措施
反冲洗废水经废水池调节后通过重力沉淀，上清液主要为原水，作为原水或绿化用水回用。生产废水排入污水管网。生活污水经化粪池收集，与生产废水一同排至污水管网，进入同期再生水厂处理后作为工业回用水及绿化浇洒用水。
（二）固体废物处置措施。
污泥依托同期建设再生水厂污泥脱水设备，脱水后进入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填埋场填埋处理；废矿物油收集后暂存于危险废物贮存点，定期交由有危废处理资质单位处置；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运至附近垃圾中转站，交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置。
（三）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设备合理布局，选用低噪声设备，设备安装减振基座，定期进行维护保养，采取隔声、消声、减振、距离衰减以及绿化等综合降噪措施后，厂界噪声须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2类标准要求。
（四）环境管理措施与环境监测计划
建立健全环境管理制度，落实环保岗位责任，做好环境管理台账记录；加强环保设施的日常维护，确保稳定运行；进行分区防渗，严格落实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落实各项环保措施，规范设置排污口，严格执行《报告表》提出的风险防范措施，并按照项目运营期环境监测计划开展定期监测。



